












附件一 

 

生輔組宣導事項： 

 

一、90 年次男生，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即具役男身份，役政署為便利役男網路

申報兵籍資料，請 90 年次男生自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前，至內政部役政署

網站填報兵籍調查資料；若超過網路填報時限者，將由役男個人至戶籍地

區(鄉)公所現場辦理兵籍調查，請把握網路填報時限。 

    內政部役政署填報網址：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military-militaryInvestigation/app/conscriptSurvey/toCheckin?taskCo

de=Apply&r=ar 

二、二階段軍事訓練已開始受理申請，請欲運用在學期間以連續兩年暑假完成

兵役之役男，於 108年 11月 15 日前至役政署網站或逕至戶籍所在地區(鄉)

公所洽詢。 

    內政部役政署申請網址： 

     https://www.nca.gov.tw/stage/hp2/HP2-1.aspx 

三、本學期迄今本系經警衛組舉報車輛違規件數多達 22 件，為件數較多系所(如

附件二名冊)，生輔組前已紙本通知並電話連繫違規同學，惟部份同學尚未

完成愛校服務，請儘速至生輔組辦理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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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舉報單位 違規日期 原因 愛校服務 
生輔組 

通知日期 

是否完成 

愛校服務 

未依規定完成申

請愛校服務改以

校規處分 

1 醫學 1 B0802073 林 0 翰 警衛組 108.10.02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10.14 否 申誡乙次 

2 醫學 1 B0802073 林 0 翰 警衛組 108.10.03 越區停車 8小時 108.10.14 否 申誡二次 

3 醫學 3 B0602040 鄭 0 瀚 警衛組 108.10.04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10.15 否 申誡乙次 

4 醫學 4 B0502115 譚 0 杰 警衛組 108.10.03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10.14 否 申誡乙次 

5 醫學 2 B0702122 陳 0 律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7 是 申誡乙次 

6 醫學 2 B0702015 施 0 嘉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7 已完成  

7 醫學 3 B0602111 林 0 宸 警衛組 108.09.1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申請註銷  

8 醫學 3 B0602111 林 0 宸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8小時 108.09.17 申請註銷  

9 醫學 4 B0502093 陳 0 霖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7 是  

10 醫學 4 B0502093 陳 0 霖 警衛組 108.09.09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1 醫學 4 B0502016 葉 0 威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7 已完成  

12 醫學 3 B0602109 莊 0 昕 警衛組 108.09.1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3 醫學 3 B0602011 王 0 勛 警衛組 108.09.1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4 醫學 2 B0502090 陳 0 勻 警衛組 108.09.09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5 醫學 2 B0502028 方 0 謙 警衛組 108.09.09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6 醫學 1 B0702018 范 0 旬 警衛組 108.09.1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12 否 申誡乙次 

17 醫學 3 B0602041 解 0 宇 警衛組 108.09.11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25 否 申誡乙次 

18 醫學 4 B0502058 蔡 0 新 警衛組 108.09.2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25 否 申誡乙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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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醫學 2 B0702085 蔡 0 婷 警衛組 108.09.20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25 
附診斷證明向
總務處申請跨
區停車中。 

 

20 醫學 2 B0702085 蔡 0 婷 警衛組 108.09.23 越區停車 8小時 108.09.25 
 

 

21 醫學 2 B0702003 王 0 逸 警衛組 108.09.12 越區停車 4小時 108.09.25 已完成  

22 醫學 4 B0502034 何 0 恩 警衛組 108.08.20 逾時停車 4小時 108.08.22 否 申誡乙次 

附記 截至 108/10/02 止，合計 25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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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醫學系醫師科學家培育計畫 

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通過提案 

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5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4 日教務會議建議修正  

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修訂 

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0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3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修訂 

一、宗旨 

 本系為培育醫師科學家，鼓勵具基礎醫學或其他科學研究興趣與潛力

之醫學生，於修業期間同時研習基礎醫學或其他科學，提供學生彈性

多面相的學習進修管道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

二、目的 

    培育醫學生研究創新的能力，並以獲得醫學士-理學博士(MD-PhD)雙 

學位為具體目標。 

三、合作之研究所  

本校三學院所有研究所。 

四、名額 

每年至多10名。 

五、申請參加本培育計畫程序 

     醫學系大一至大五之學生皆可向醫學系申請，經甄選錄取後得進入本

培育計畫。本培育計畫學生名冊於每學期由醫學系繳交至教務處。 

六、指導教授 

學生應於進入本培育計畫一年內選定指導教授。指導教授協助規劃學

生相關選修科目、研究工作與論文發表等。期間若有需要，得向醫學

系主任報准，更換指導教授。 

七、培育計畫時程 

(一)第一階段:醫學生於第一年至第四年，研讀醫學系本系課程。期間 

應修習本系「生命科學研究」至少 1學分，並得進入指

導教授實驗室，參與研究實習。 

(二)第二階段:醫學生四年級結業，修畢 128 學分後，考入本校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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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校學則，完成基礎醫學碩士或博士學位。(註:以同

等學力只能進碩士班，一年後指導教授同意可直攻博

士。修業年限從正式進入該學程起比照該研究所碩士或

博士修業年限辦理) 

(三)第三階段:獲得基礎醫學碩士或博士學位後，回歸醫學系，完成後 

續課程及臨床訓練，獲得醫學士學位。 

八、培育計劃課程 

 (一)第一階段:除醫學系本系課程外。需修習本系「生命科學研究」至 

少 1學分。  

    (二)第二階段:課程則依據修業研究所相關規定，修習必要的課程及學

分。 

九、甄選方式與時間 

甄選方式與時間由本系研擬另訂實施要點，一學年進行2次甄選，原則

上於每年三月份及十一月份。 

十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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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醫師科學家培育計畫」修訂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七、培育計畫時程 

(一)第一階段:略 

(二)第二階段:醫學生四年 

級結業，修畢 128 學分後， 

考入本校研究所。依本校學 

則，完成基礎醫學碩士或博 

士學位。(註:以同等學力只 

能進碩士班，一年後指導教 

授同意可直攻博士。修業年 

限從正式進入該學程起比照 

該研究所碩士或博士修業年 

限辦理) 

七、培育計畫時程 

(一)第一階段:略 

(二)第二階段:醫學生四年 

級結業，修畢 128學分後， 

考入本校研究所。依本校學 

則，完成基礎醫學碩士或博 

士學位。(註:以同等學力只 

能進碩士班，一年後指導教 

授同意可直攻博士。 

 

補充修業年限規定 

九、甄選方式與時間 

甄選方式與時間由本系研

擬另訂實施要點，一學年

進行2次甄選，原則上於

每年三月份及十一月份。 

九、甄選方式與時間 

甄選方式與時間由本系研

擬另訂實施要點，原則上

於每年三月份前完成。 

多增加十一月份為 

甄選時間 

 



附件五 

圖一: 

 
 
圖二之 1&2 

 

 






